
“投资者保护•明规则、识风险”案例——远离非法投资咨询 树

立理性投资理念 

  来源：河北证监局  

   《证券法》《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咨询机

构、咨询人员在开展证券、期货投资咨询业务过程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和必须遵守

的职业准则。然而还是有诸多不法分子冒充正规投资咨询机构、虚构专业理财业

务员身份，以提供精准投资咨询建议、帮助投资者获得超高的投资收益回报为诱

饵，骗取投资者的信任，实施非法证券投资咨询等活动。 

  上海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，明知公司并无从事证券投资咨询

业务的资质，在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，面向社会公众擅自开展证券投

资咨询业务。期间，公司收取咨询费约人民币 9 万元，收取诚信操作金、咨询费

共计人民币 76 余万元。王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，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

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条，最终被上海市闸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，缓刑二

年，罚金人民币八万元，并没收全部违法所得。 

  另一起非法投资咨询相关案件中，王某被北京某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解聘

后，于 2016 年 2 月至 2016 年 9 月间，多次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某小学保安室等地，

虚构自己理财公司业务员身份，通过签订虚假的出借咨询与服务协议，欺骗郭某

向其个人账户打款，共计骗取投资理财款 34 万元人民币，期间以返利等形式返

还郭某 5.2万元。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认为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在签订、

履行合同过程中，骗取他人财务，数额巨大，构成合同诈骗罪，最终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有关规定，判处王某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，退

赔被害人郭某二十八万余元，并处以五千元罚金。 



  我国《证券法》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：“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证券业务。”而上述两个案例中,不法分子通过编造、虚

构所谓的专业投资顾问资质，利用高额收益骗取投资者信任，进而通过虚假交易

骗取投资者的财产。因此投资者在投资咨询过程中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，提高风

险防范意识。 

  一是要擦亮眼睛，仔细核查相关机构是否具有中国证监会许可的从事证券投

资咨询业务的资质。投资者可以通过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查询到合法机构和人员

名录，在投资咨询时还应当仔细查看该机构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是否包含“证券

投资咨询”。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设有非法仿冒机构信息公示专栏，投资者可以

予以关注。 

  二是要高度警惕，切勿向对方个人账户汇款。合法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一般通

过公司专用收款账户收取咨询服务费,对于那些要求将钱打入个人银行账户的证

券咨询活动,投资者要格外小心。投资者可以向证券投资公司进行咨询，如发现

异常情况，应及时上报有关监管部门。 

三是要理性投资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投资者应自觉远离以

高收益为诱惑的非法投资咨询机构，摒弃一夜暴富观念，切勿被非法分子高收益

高回报的虚假信息蒙蔽双眼，时刻保持理性投资心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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